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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死刑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規則依監獄行

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條第

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規則依監獄行

刑法第九十條第一項規

定訂定之。 

配合監獄行刑法授權訂定

本規則之條次變更，爰作文

字修正。 

第二條 法務部收受最高

檢察署陳報之死刑案件

時，應注意審核下列事

項： 

一、 檢察官、被告及其辯

護人有無已收受確

定判決之判決書。 

二、 確定判決書送達被

告及其辯護人有無

已逾二十日。 

三、 有無非常上訴、再審

程序在進行中。 

四、 有無聲請司法院大

法官解釋程序在進

行中。 

五、 有無書面回覆經赦

免。 

六、 有無收受依赦免法

規定為大赦、特赦或

減刑之研議之書面。 

七、 有無刑事訴訟法第

四百六十五條之事

由。 

法務部審核結果認

有前項情形或事由之一

者，不得於相關程序終結

前令准執行。 

有第一項第三款之

情形或理由之疑義者，法

務部得將該案件函請最

高檢察署再為審核。 

 一、本條新增。 

二、參酌審核死刑案件執

行實施要點第三點所

規定(含該要點附件

二)法務部應形式審查

之事項，爰於第一項規

定法務部收受最高檢

察署陳報之死刑案件

時，應注意審核下列事

項：檢察官、被告及其

辯護人有無已收受確

定判決之判決書；配合

上訴期間已修正為二

十日，是規定確定判決

書送達被告及其辯護

人有無已逾該期間；有

無非常上訴、再審程序

在進行中；有無聲請司

法院大法官解釋程序

在進行中；除有無書面

回覆經赦免外，另參赦

免法第六條第一項規

定，審核有無收受依赦

免法規定為大赦、特赦

或減刑之研議之書

面；末按刑事訴訟法第

四百六十五條明定停

止執行死刑之事由，自

亦應列為審核事項之

一，惟審核本款有無

「心神喪失」之事由

時，應參酌刑法第十九

條第一項規定及公民

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以下簡稱公政公約）

第三十六號一般性意

見（第四十九段），即

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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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缺陷，致無辨識能力

或欠缺控制能力，或無

法理解其行為違法或

無法理解懲罰之理由

或後果，綜合審慎評

估，以作為執行與否之

依據，附此敘明。 

三、 法務部審核結果若認

有第一項情形時，例如

被告尚未收受確定判

決之判決書、判決書送

達被告或其辯護人未

逾二十日、已有非常上

訴或再審程序在進行

中、已有聲請司法院大

法官解釋程序進行中

、已收受為大赦、特赦

或減刑之研議之書面

且尚在研議程序進行

中等，自不得於相關程

序終結前令准執行，爰

為第二項規定。 

四、法務部形式審核結

果，如有再審或非常上

訴程序在進行中，或接

獲民眾陳情有此事由

等，得將該案件函請最

高檢察署再為審核，以

求周延，爰為第三項規

定。 

第三條 法務部令准死刑

案件之執行後，應即函送

最高檢察署轉送相關之

高等檢察署或其檢察分

署指派執行檢察官於三

日內依法執行死刑。但執

行檢察官發現案情確有

合於再審、非常上訴之理

由者，得於三日內電請法

務部再加審核。 

法務部對於執行檢

察官依前項但書電請審

核後，應將該案件函請最

高檢察署再為審核。 

 一、本條新增。 

二、有關法務部令准執行

後之程序，參酌審核死

刑案件執行實施要點

第四點規定，於第一項

規定法務部令准死刑

案件之執行後，應即函

送最高檢察署轉送相

關之高等檢察署或其

檢察分署指派執行檢

察官於三日內依法執

行死刑。但執行檢察官

發現案情確有合於再

審、非常上訴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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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得於三日內電請法

務部再加審核。 

三、因法務部職掌檢察行

政監督，有關個案實質

上有無再審、非常上訴

理由，應由最高檢察署

審核，爰於第二項規定

法務部對於執行檢察

官依前項但書電請審

核後，應將該案件函請

最高檢察署再為審核。 

第四條 執行死刑，由檢察

官會同監獄典獄長或其

職務代理人，或該管分監

監長蒞視驗明，確認受刑

人之身分。 

檢察官應訊問受刑

人下列事項，並由在場之

書記官製作筆錄： 

一、受刑人之姓名、出生

年月日、身分證明文

件編號。 

二、告以當日執行死刑。 

三、有無最後留言及是否

通知其指定之家屬

或親友。但指定通知

之人不得逾三人。 

四、其他認有訊問之必要

。 

前項第三款，受刑人

之最後留言，得以錄音或

錄影方式為之，時間不得

逾十分鐘。 

前項最後留言，應由

書記官立即交付監獄，於

執行後二十四小時內以

適當方式通知受刑人指

定之家屬或親友。但不能

或無法通知，或經檢察官

認留言內容有脅迫、恐嚇

他人、違反法令或其他不

適宜通知之具體事由

者，免予通知。 

除依前項規定通知

第二條 執行死刑，由檢察

官會同看守所所長蒞視

驗明，並核對人犯人相

表﹑指紋表後送監執行，

其因他案在監獄執行中

者，會同典獄長辦理。執

行前後應將受刑人拍照

相片，報部備查。 

受刑人於執行死刑

前，有捐贈器官之意願

者，應簽署捐贈器官同意

書；如有配偶或三親等以

內血親者，並應經其中一

人之書面同意。 

一、條次變更。 

二、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

六十二條及監獄行刑

法第一百四十五條第

一項、第一百四十八條

第一項規定，收容死刑

定讞待執行者及執行

死刑之場所，均在監獄

內，另考量實務上監獄

典獄長可能於執行死

刑當日因公或請假不

在監內，故須由其職務

代理人或該管分監監

長蒞視，為符實際，爰

修正第一項之文字。 

三、由於死刑犯器官捐贈

涉及高度人權爭議，爰

刪除現行條文第二項

有關死刑犯捐贈器官

之規定。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

六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執行死刑，應由在場

之書記官制作筆錄；同

條第二項規定，筆錄，

應由檢察官及監獄長

官簽名。故執行死刑，

檢察官應訊問受刑人

相關事項，並應由在場

之書記官製作筆錄。為

明確檢察官訊問內容

，爰於第二項規定之。

第一款係確認受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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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家屬或親友者外，第二

項第三款之最後留言不

公開之。 

第一項筆錄，應由檢

察官及在場之典獄長或

其職務代理人或該管分

監監長簽名。 

之身分。第二款係參照

監獄行刑法第一百四

十六條規定，告知受刑

人當日執行死刑。第三

款係確認受刑人有無

最後留言及其欲將最

後留言指定通知何家

屬或親友；另為免通知

之人數過多，造成執行

困難，爰規定指定通知

不得逾三人。第四款係

其他認有訊問之必要

之事項。 

五、受刑人如有最後留言

，得提供錄音或錄影設

備錄製之，惟為避免延

宕執行，時間不得逾十

分鐘，爰增訂第三項。 

六、最後留言宜迅速於執

行後二十四小時內以

適當方式通知受刑人

指定之家屬或親友；另

考量監獄可能無法在

短時間內聯繫到受刑

人指定之家屬或親友

，甚或該家屬或親友已

行方不明等不能或無

法通知之情形；以及經

檢察官認留言內容如

涉有脅迫、恐嚇他人、

違反法令或其他不適

宜通知之具體事由者

，恐對家屬或親友造成

傷害，爰增訂第四項規

定，上開情形免予通知

。 

七、為保護受刑人家屬或

親友之隱私，避免民眾

依政府資訊公開法或

檔案法等規定請求監

獄公開受刑人之最後

留言，爰增訂第五項不

公開之規定。 

八、參照刑事訴訟法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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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六十四條第二項規

定，筆錄，應由檢察官

及監獄長官簽名，並參

考本條第二項文字，爰

增訂第六項，規定第一

項筆錄，應由檢察官及

在場之典獄長或其職

務代理人或該管分監

監長簽名。 

第五條 監獄應依受刑人

之意願，安排適當之宗教

師，於受刑人進入刑場執

行前，在合理範圍內為其

舉行宗教儀式。 

 一、本條新增。 

二、基於憲法保障宗教自

由及人道之考量，受刑

人於進入刑場執行前

，應尊重其信仰及意願

，由監獄安排適當之宗

教師，並在合理範圍內

為受刑人舉行宗教儀

式，俾使受刑人心靈獲

得安頓。 

三、有關宗教師可參酌受

刑人依監獄行刑法第

四十一條在矯正機關

內信仰宗教之情形，安

排平日在監輔導或鄰

近可協助之適當宗教

師前往。 

第六條 執行死刑，用槍

決、藥劑注射或其他符合

人道之適當方式為之。 

    執行槍決時，應由法醫

師先對受刑人以施打或

其他適當方式使用麻醉

劑，俟其失去知覺後，再

執行之。 

執行槍決時，應對受

刑人使用頭罩，使其背向

行刑人，行刑時射擊部位

定為心部，於受刑人背後

定其目標。行刑人與受刑

人距離，不得逾二公尺。 

第一項藥劑注射或

其他符合人道之適當方

式執行方法，由法務部公

告後為之。 

第三條 執行死刑，用藥劑

注射或槍斃。 

執行槍斃時，應令受

刑人背向行刑人，其射擊

部位定為心部，行刑人應

於受刑人背後偏左定其

目標。但對捐贈器官之受

刑人，檢察官得命改採射

擊頭部之執行死刑方式。 

執行槍斃時，行刑人

與受刑人距離，不得逾二

公尺。 

一、條次變更。 

二、本條第一項係規定執

行死刑之方式，考量人

權及公政公約之要求

，未來可能有更符合人

道之適當執行方式，故

除原已規定之槍決及

藥劑注射外，增列其他

符合人道之方式為之

。另將槍斃之用語，酌

予修正為槍決。 

三、基於人道及避免酷刑

考量，規定執行槍決時

，應由法醫師先對受刑

人以施打或其他適當

方式使用麻醉劑，俟其

失去知覺後，再執行之

，爰增訂第二項。又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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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死刑時之施打麻醉

劑，雖非屬醫療行為，

然執行之法醫師仍宜

以具有醫師資格者充

之，附此敘明。 

四、現行第二項本文移與

第三項合併，並刪除現

行第二項但書規定，列

為第三項。另考量減輕

行刑人之心理負擔，規

定執行槍決時，應對受

刑人使用頭罩，其餘酌

作文字修正及調整。 

五、本規則自九十一年訂

定迄今，執行死刑之方

式皆以槍決為之，且考

量國外採用注射刑之

國家，對於注射藥劑導

致受刑人痛苦且未能

立即死亡，而有侵犯人

權之批評，故為周延注

射藥劑之執行方法，爰

規定第一項藥劑注射

或其他符合人道之適

當方式執行方法，由法

務部公告後為之，爰增

訂第四項。至於藥劑注

射之執行方式，涉及醫

學及藥品專業性行為

，法務部於公告前，應

徵詢衛生福利部或其

他相關主管機關意見

始定之，自不待言。 

第七條 行刑人，由高等檢

察署或其檢察分署之法

警擔任。 

高等檢察署或其檢

察分署對於法警，平日應

給予適當之教育訓練；於

執行後，對於相關人員應

予輔導或心理諮商。 

第四條 行刑人應選技術

精熟者任之，執行時得先

用麻醉劑。 

一、條次變更 

二、依審核死刑案件執行

實施要點第四點規定

，法務部令准死刑案件

之執行後，應即函送最

高檢察署轉送相關之

高等檢察署或其檢察

分署指派執行檢察官

於三日內依法執行死

刑。故目前實務執行死

刑係由高等檢察署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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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檢察分署負責，爰於

第一項規定行刑人由

高等檢察署或其檢察

分署之法警擔任。另現

行有關執行時得先用

麻醉劑之規定，已移列

至第六條第二項，爰予

刪除。 

三、為周延執行死刑，行刑

人應予適當之教育訓

練；另為減輕及舒緩行

刑人心理壓力，於執行

後應給予行刑人輔導

或心理諮商，爰增訂第

二項。 

四、教育訓練或輔導、諮商

課程，除執行技巧外，

宜參酌實際需要安排

心理壓力因應管道、心

理創傷之常見反應、創

傷知情、創傷照管及悲

傷輔導等課程，以供其

自我檢視。另監獄對於

行刑時必要在場之人

，視實際需要予以輔導

追蹤或提供心理諮商

協助，宜一併參酌。 

第八條 執行死刑逾二十

分鐘後，由蒞場檢察官會

同法醫師立即覆驗。 

執行死刑後，執行死

刑機關應將執行經過及

法醫師覆驗結果，併同訊

問筆錄、鑑定書、執行照

片與相關資料，層報法務

部備查。 

受刑人經覆驗確認

死亡，監獄應將執行完畢

結果立即通知受刑人家

屬或最近親屬。家屬或最

近親屬有數人者，得僅通

知其中一人。 

受刑人之屍體，經依

前項規定通知後七日內

第五條 執行槍斃或藥劑

注射刑逾二十分鐘後，由

蒞場檢察官會同法醫師

或醫師立即覆驗。對捐贈

器官之受刑人，執行槍

斃，經判定死亡執行完

畢，始移至摘取器官醫院

摘取器官。 

一、條次變更。 

二、依目前執行死刑實務

，執行檢察官均偕同法

醫師到場覆驗，爰刪除

醫師之規定；另第一項

後段有關受刑人捐贈

器官部分，予以刪除，

理由同修正條文第四

條第三點說明。 

三、執行死刑機關應將執

行經過及法醫師覆驗

結果，併同訊問筆錄、

鑑定書、執行照片與相

關資料，層報法務部備

查，爰增訂第二項。 

四、參酌公政公約第三十

六號一般性意見（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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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請領或無法通知者

，得由監獄協助辦理火化

之，並存放於骨灰存放設

施。 

十六段）意旨，及監獄

行刑法第一百四十三

條第一項規定，明定受

刑人經覆驗確認死亡

，監獄應將執行完畢結

果立即通知受刑人家

屬或最近親屬。家屬或

最近親屬有數人者，得

僅通知其中一人，爰增

訂第三項。 

五、參考監獄行刑法第一

百四十七條準用第一

百四十四條之規定，規

定受刑人之屍體，經依

前項通知後七日內無

人請領或無法通知者

，得火化之，並存放於

骨灰存放設施，爰增訂

第四項。  

第九條 執行死刑於監獄

內擇定適當特定場所行

之。 

第六條 執行死刑於監獄

內擇定距離監房較遠場

所行之。 

一、條次變更。 

二、考量現行實務各監獄

執行死刑之地點，未必

皆為距離舍房較遠之

場所，爰修正為擇定適

當特定場所行之，以符

實務。 

第十條 行刑應嚴守秘

密，除經檢察官、典獄長

或其職務代理人或該管

分監監長許可者外，不得

進入行刑場內。 

第七條 行刑應嚴守秘密

，非經檢察官或典獄長許

可，不得入行刑場內。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

第一項有關典獄長或

其職務代理人或該管

分監監長之修正，及明

確禁止進入刑場內之

用詞，酌作文字修正。 

 第八條 受刑人如有遺囑

，應由在場書記官，於執

行後三日內送達。 

一、本條刪除。 

二、考量遺囑主要係處理

遺囑人死亡後遺產之

分配，實務上受刑人留

有自書遺囑之情形甚

為罕見，且修正條文第

四條已增訂受刑人之

最後留言及其得指定

通知家屬或親友，爰刪

除本條規定。惟倘受刑

人留有自書遺囑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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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依民法所定形式之

遺囑，則應由監獄代為

送達繼承人，自不待言

，附此敘明。 

第十一條 國定例假日及

受刑人之配偶、直系親屬

或三親等內旁系親屬喪

亡七日內，不執行死刑。 

前項喪亡，以該管檢

察官或監獄經受刑人之

家屬或親屬通知，或已知

悉者為限。 

 一、本條新增。 

二、有關執行死刑之限制

係參考修正前監獄行

刑法第九十條第二項

準用同法第三十一條

第一項規定，以受刑人

之配偶、直系親屬或三

親等內旁系親屬喪亡

者為限，不執行死刑之

期限為喪亡七日內，爰

第一項規定國定例假

日及受刑人之配偶、直

系親屬或三親等內旁

系親屬喪亡七日內，不

執行死刑。 

三、為避免查證不易而影

響死刑執行，爰第二項

規定配偶、直系親屬或

三親等內旁系親屬喪

亡之事實，以該管檢察

官即執行檢察官或監

獄經受刑人之家屬或

親屬通知，或已知悉者

為限。 

第十二條 本規則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九年七月十

五日施行。 

第九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

施行。 

一、 條次變更。 

二、 配合監獄行刑法第一

百五十六條規定修正

本規則施行日期。 

 


